
 
 

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作为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,我们根据 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对公司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,基于独立判断,发表事

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公司 2017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，将按照诚

实信用逐䘀


